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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在城市化的浪潮中，流浪者者作为一支特殊的人群出现在城市里。然而，面

临种种机会的不均等，流浪者的生活可谓是每况愈下。面对他们生活的艰难，我

们绝对不能坐视不管，麻木不仁。现代社会，也是人权应当获得充分保障的社

会。同时，解决城市流浪者问题，也是保障社会秩序，维护社会安全的需要，是

一个社会走向文明与法治所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本文以恩施市为例，采用大量

观察法，对民族地区城市流浪者的社会控制问题作为一个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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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流浪者问题是社会关注的焦点： 

 

乞丐的历史与文明的历史一样漫长，自原始公社解体以来，乞丐就一直存在着，所

不同的是，他们随着历史的变迁出在不断发生改变。仅据正传、野史的文献记载，中国

古、近代史上曾经出现过多种多样的乞丐及有关乞丐的各种传说、习俗、褒贬评议，范

围所及，上至帝王将相、士绅才子；下至平民百姓，五花八门、古怪离奇。[1] 

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天灾人祸，人民生活贫困，一些地方形成了外出乞讨的习俗，

且不以为耻，甚至形成独特的乞讨文化，传承后代；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十分

重视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救济、安顿和管理。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把流浪乞讨人员

救济与妓女改造一起统称为生产教养工作，统一交给政务院内务部主管。20世纪50年

代，内务部在全国各地设置了900多所生产教养院，统一收留了40多万流浪乞讨人员。

经过10多年的努力，于1961年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流浪乞讨人员基本改造完毕。20世纪

50年代来，3年自然灾害的出现及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一些地方

又重新出现流浪乞讨现象。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对于流动人口的限制日益松动，特别是

沿海经济发展促使大量农民工进城打工，与之相伴随，流浪乞讨人员大量涌入城市，不

可避免地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1982年国务院制定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

法》，将流浪乞讨人员视为影响社会治安的“盲流”而给予强制收容遣送。2003年8月1

日，《城市生活无着落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出台，同时也废止了实行20几年

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充分体现了社会进步和人文关怀，也显示为我

国政治文明和法制建设的进步。 

然而，新的《城市生活无着落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由于强调被救助的自

愿原则，使流浪乞讨人员可以选择接受救助也可以拒绝救助，因而，新的管理办法颁布

后，出现了流浪乞讨人员大量增加，城市管理难度加大等一系列新的问题。[2] 

为了了解流浪乞讨人员的构成、生存状态，谋生方式等基本情况，笔者对恩施市城



 

区流浪乞讨人员进行了实地调查，大量观察，对流浪人员的生存状况作了一个初步的探

讨。 

  

二、恩施市区流浪人员基本状况调查： 

 

恩施市地处长江三峡南侧、武陵山区腹地，是武陵山区重要物资集散地和商业中

心。国土面积3967平方公里，全市总人口76.84万人。其中市区规划总面积为42平方公

里，城区已建成面积17平方公里，市区人口达21万，城市绿化面积380余公顷，是恩施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首府所在地。[3] 

汽车客运站是一城市人流、客流、物流，最密集的地区，通常也是流浪乞讨人员最

集中的地区之一。恩施市区有两个较大的汽车客运站，恩施客运站（航空路）和舞阳车

站（舞阳坝），其中前一个主要是长途汽车客运站，后一个主要是州内汽车运输站。车

站周围，都有着一些较大的市场，如航空路的恩施广场，航空路等，舞阳车站周围的舞

阳坝中心商业区等，这些都为流浪人员的生活提供了较为便利的环境，但与此同时，也

带来了诸多问题。 

根据民政部对流浪乞讨人员的定义，将那些在某市无固定居所，无合法经济来源，

无正当职业的外来人员界定为“流浪者”，把以沿街乞讨的方式获取钱物的人员界定为

“乞讨者”。根据上述界定，客运站的流浪乞讨人员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三无流浪

人员”，主要分为流浪儿童（包括有轻微违法活动的儿童）和成年流浪者，这部分人占

流浪乞讨人员的多数；第二类是乞讨人员，其中分为职业乞丐、残疾人乞丐、无返乡能

力的临时性乞丐等。[4] 

笔者经过为时近1个月（约40小时）的观察分析，恩施城区的流浪

乞讨人员具有以下一些特征： 

其一，车站流浪乞讨人员处于四处流浪的“生活无着”与滞留广场

及周边“相对生活有着”的不确定转化过程中。其中，部分流浪人员迫

于生活压力和尊严，他们从事着非法票据的买卖（这种情况表现得不是

很明显），小商品的推销，他们受大票贩的雇佣，公开游荡在车站周

围，向过往旅客，行人兜售车票和其它小商品等，从中赚取一定的好处

费。还有的，为旅馆饭店、长途客车、的士等拉客。有的也从事着搬运

活动，替人扛箱搬包等活动，收取小费。但这种情况，一旦要到公安机

关打击，这部分人即丧失生活来源，要成“生活无着”之人。 

其二，从谋生手段来看，这部分流浪乞讨人员游走在合法与违法的

边缘。代饭店、旅馆、客车等单位拉客，喊客，代旅客买票，兜售小商

品，只要没强拉、强买、是谓合法，但由于竞争激励，经常出现强行拉

客，强行代购车票，进行价格欺诈等；甚至以致伺机进行偷盗，抢劫等

违法犯罪行为，引发社会治安问题，一些人有轻微违法行为，又够不上

刑事拘留或治安处罚的条件，但对于城市的治安环境和旅客人身安全都

构成潜在的威胁。 

其三，流浪乞讨人员对社会治安，公共卫生，城市环境等方面带来

诸多负责的影响，主要表现为： 

1、流浪乞计人员中违法犯罪活动行为具有突然性，难以有效打

击，由于流浪乞讨人员混在人群中，以实施抢夺为主要手段，往往动作

突出，作案时间短，逃离迅速，公安机关在没有抓住现行的情况下，因

 



缺乏证据，难以进行有效打击。[5] 

2、流浪乞讨人员对城市公共卫生和环境卫生构成极大的负责影

响，流浪乞讨人员由于居无定所，有的在城乡结合部的特征地，农地附

近搭建窝棚住宿，有的在尚未启用的建筑工地落脚，有的在一些废弃地

居住。夏秋时会，天气较好，往往三三两两躺卧在人行道上，树荫下或

草坪内，尤其到晚上，多半倦缩在商店、旅馆周围。满脸污垢、衣着不

整，有些还带着大包小袋，装着一些垃圾。有的随地大小便，严重影响

市客面貌，成为城市公共卫生、城市环境治理中的一大公害。同时，流

浪乞讨人员也是流行疾病、艾滋病等传染病爆发和传播高危人群，对城

市公共卫生防疫构成潜在的威胁。 

因此，从社会治安，疾病控制和城市社会环境治理等多方面出发，特别是从维护州

城对外开放形象，吸引外流，促进经济发展等多方面考虑，加强政府部门对流浪乞讨人

员的社会救助和管理，显得尤为重要。 

  

三、流浪乞讨的原因初探： 

 

基于外部条件的限制，作者没能采用更为深入调查的方法进行实地调查，只是采用

大量观察法，以笔者所见作文，因而难免会丢掉很多本质上的东西，所以，分析得较为

肤浅，所以只能对原因进行一个初步探讨。 

（一）社会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巨大进步，人民生活水有了

显著提高，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客观存在。但经济发展不平衡和社会再分配制度的不完

善使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及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日渐扩大，我国基尼系数

已经达到国际公认的警戒线。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导致贫困地区农民和城市无业人员大量

涌入相对发达地区，特别是大城市寻求生路的主要原因。但身无一技之长的他们很难在

城市找到工作（稳定的工作），一部分人逐渐演变成流浪乞讨人员。作为民族地区，恩

施的情况更加如此。 

（二）个体方面：部分残疾人士，由于无人经管其生活，他们便来

到城市谋生，以乞讨过日，还有一部分未成年人，由于家庭原因，缺乏

正确的引导也走上了“混”的道路，久而久之，便成为流浪者，还有部

分成年流浪者，身体健全，但却自甘堕落，靠流浪乞讨度日。 

（三）从文化方面看，在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里，既有主流文化，同

时也存在着主流文化之外的“亚文化”或“次文化”，而流浪乞讨文化

便属于这种性质，在这类群体中，包含着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行为规

范,价值体系,以及认同心理和归属心理[5]。 

  

四、关于对流浪乞讨人员社会管理的建议 

  

面临流浪乞讨人员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面对流浪乞讨人员这一特

殊的社会群体，如何兼顾社会救助和社会控制，制定相应的法律规范成

为政府部门必须面对的问题。结合部分资料，笔者认为： 

1、政策的制定必须要有法理依据。中国，是一个法制社会，依法

治国与依德治国应当兼济。在一个法制社会，政府行为也要受到法律的

制约，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施行，必须有法理依据。在法律规定



还不够清晰的领域，公共政策应尽量照顾弱势群体，体现政府的人文关

怀。对流浪乞讨人员依法管理才能推进  和顺利进行。 

2、要从重国家权力，重社会控制，转为侧重于全社会范围内救助

责任，权利与义务的合理分配，体现以人为本，体恤民主的原则，社会

控制只是作为社会制度中的一种补充机制发挥作用，而社会救助则是作

为国家的一项基本社会保障制度，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 

3、要加强对流浪乞讨人员的社会救助，尤其是对老人，未成年

人，残疾人，精神病患者，传染病等弱势群体中的弱势者的救助，保障

他们的基本生存权，加大对救助设施的投资力度。同时，对身体健全的

成年流浪乞讨人员，则应做到“收养食民，教以工艺”，为他们创造自

食其力的条件。[6] 

4、针对城市管理中存在的责任不明，扯皮推委的情况，政府应明

确流浪乞讨人员的管理主体，规范公安、城管、民政、卫生等相关政府

部门的管理权限和责任，使其依法管理，执法有据。 

城市流浪者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面对他们生活的艰

难，我们绝对不能坐视不管，麻木不仁。现代社会，也是人权应当获得

充分保障的生存权利，健康权利，以及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此外，城

市流浪者他们生活有社会最低层，为了生存，很容易走向违法犯罪，破

坏社会秩序。有的甚至已经为黑社会所控制，成为危害社会的毒瘤。解

决城市流浪者的问题，也是保障社会秩序，维护社会安全的需要，是一

个社会走向文明与法治所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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